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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財團法人私立南六公益慈善基金會  公鑒 

查核意見 

    財團法人私立南六公益慈善基金會民國 107 年及 106 年 12 月 31 日之資產負債表，暨

民國 107 年及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收支餘絀表、淨值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

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

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企業會計準則及其解釋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財團法人私立南

六公益慈善基金會民國 107 年及 106 年 12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 107 年及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收支餘絀與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

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

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財團法人私立南六公益慈善基

金會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

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管理階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企業

會計準則及其解釋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

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財團法人私立南六公益慈善基金會繼

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

財團法人私立南六公益慈善基金會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

案。 

會計師查核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

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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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私立南六公益慈善基金會 

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 107 年及 106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台幣元 

一、  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說明 

財團法人私立南六公益慈善基金會，於民國 104 年 1 月 14 日經衛生福利部核准

成立，其主要目的為辦理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為目的。 

二、 通過財務報告之日期及程序 

本財務報告於民國 108 年 5 月 25 日經董事會通過。 

三、  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基金會之重大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如下： 

(一) 遵循聲明  

本財務報表係依據全國性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企業會計準則及其解釋編製。 

(二) 編製基礎  

除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外，本財務報告係依歷史成本基礎編製，歷史成

本通常係依取得資產所支付對價之公允價值決定。 

(三) 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1.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資產列為流動資產，非屬流動資產之所有其他資產則列為

非流動資產：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實現之資產，或意圖將其出售或消耗。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資產。  

（3）預期於資產負債表日後12個月內實現之資產。  

（4）現金或約當現金，但不包括於報導期間結束日後逾12個月用以交換、清償

負債或受有其他限制者。 

2.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負債列為流動負債，非屬流動負債之所有其他負債則列為

非流動負債： 

（1）預期於正常營業週期中清償之負債。  

（2）主要為交易目的而持有之負債。  

（3）於資產負債表日後12個月內到期清償之負債。  

（4）不能無條件將清償期限遞延至報導期間結束日後至少12個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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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 

現金包括庫存現金及活期存款；約當現金係可隨時轉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

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定期存款或投資。 

(五) 基金 

基金係指本基金會之登記基金，因捐贈人限制或經董事會議決議而需專戶儲存

者。 

(六) 淨值 

1.永久受限淨值：指法令或捐贈人所加永久性限制之淨值。 

2.暫時受限淨值：指法令或捐贈人所加暫時性限制之淨值。 

3.未受限淨值：指未受捐贈人所加限制之淨值，包括指定用途淨值及累積

結餘(虧損)等；其項目性質及應註明事項如下： 

(1)指定用途淨值：指自未受限淨值中，經法令或董事會同意提撥為指定

特定用途淨值，支應未來計畫、投資、或有事項、擴充資產等。指定

用途淨值，應俟董事會決議後始可列帳。 

(2)累積結餘(虧損)：指未受限淨值截至本期止，未經指定用途之結餘或

未經彌補之虧損等。 

4.淨值其他項目：指造成淨值增減之其他項目。 

(七) 收入認列方法 

收入係按已收或應收對價之公允價值衡量。 

1.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應以折扣後淨額認列為無限制用途收入，同時增加無限

制用途淨值。 

2.特別活動收入 

(1)特別活動若為經常性或主要活動，以收入總額認列為特別活動收入，除促銷

成本以外之直接成本責任列為特別活動成本。特別活動若為偶發性活動、或

金額微小時，則以活動收入減除直接成本後之淨額列示。 

(2)前款所稱之促銷成本，係指工作人員之薪資及廣告費等支出，應認列為募款

費用。 

3.捐贈收入 

(1)受贈資產時，本基金會依捐贈人是否限制該捐贈資產之使用用途及限

制程度，而將捐贈收入劃分為永久限制用途捐贈收入、暫時限制用途

捐贈收入或無限制用途捐贈收入。 

(2)若受贈資產經捐贈人指定不得使用，但允許使用一部份或全部之孳

息，則認列為永久限制用途捐贈收入，同時將增加永久受限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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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捐贈人對捐贈資產所為之限定，若係於特定時間經過或特定目的達成

前限制該受贈資產之使用，則將其認列為暫時限制用途捐贈收入，同

時增加暫時受限淨值。 

(4)捐贈人對捐贈資產所為之限定條件，若可於受贈之同一會計期間解除

或達成，則本基金會於前後一致之政策下，於受贈時得立即認列為無

限制用途捐贈收入，同時將增加無限制用途淨值。 

(5)受贈資產價值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時，本基金會不應認列為捐贈收入。 

(6)受贈非貨幣性資產或勞務時，按其公平價值認列捐贈收入。 

4.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係依時間之經過按流通在外本金與所適用之有效利率採應計基礎  

認列。 

(八) 所得稅 

本基金會依據行政院 102 年 2 月 26 日修正之「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辦理結算申報，如符合「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則其本身之所得及其

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 

(九) 費用 

1.若費用之發生，可同時自限制用途及無限制用途淨值支應時，應先自限制

用途淨值下支用，不足時方得動用無限制用途淨值。 

2.費用應依支付現金數額、或所耗費資產之成本、或所負擔之債務認列。 

3.當期費用應與當期收入配合。如收入已實現而相關支出尚未發生，則該項

支出依合理方法估計認列；如支出已發生而其有關收入尚未實現，則該項

支出認列為預付費用。 

4.廣告費除明確具有未來效益者，於發生時立即認列為費用。 

5.募款費用應於發生時立即認列。 

四、  重大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之主要來源：無。 

五、  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一) 現金及約當現金 

項   目  107 年 12 月 31 日  106 年 12 月 31 日 

庫 存 現 金  $ －  $ － 

活 期 存 款   7,271,820   8,205,623 

支 票 存 款   950,000   － 

合 計  $ 8,221,820  $ 8,205,623 

截至民國 107 年及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現金及約當現金並無用途受

限或提供質押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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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金 

項   目  107 年 12 月 31 日  106 年 12 月 31 日 

創 設 基 金  $ 30,000,000  $ 30,000,000 

合 計  $ 30,000,000  $ 30,000,000 

本基金會將創設基金以定存方式存入銀行，截至民國 107 年及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均未提供質押。 

(三) 所得稅 

本基金會民國 107 年及 106 年度之所得稅結算申報，均符合「教育、

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規定，得免納所得稅。

本基金會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業經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核定至

民國 104 年度。 

(四) 其他流動負債 

項   目  107 年 12 月 31 日  106 年 12 月 31 日 

暫 收 款  $ －  $ 9,652,000 

合 計  $ －  $ 9,652,000 

1. 係本基金會買地之退回款項。 

六、  關係人交易：無。 

七、  質抵押之資產：無。 

八、  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無。 

九、  重大之災害損失：無。 

十、  重大之期後事項：無。 

十一、  其他：無。 



社會福利支出 社會公益活動支出 小        計

用人費用

  薪資 274,565$     -$           274,565$      156,000$     

服務費用

  水電費 -            -            -             6,975        

  郵電費 -            -            -             16,347       

  保險費 -            -            -             2,545        

  專業服務費 -            -            -             20,000       

  公共關係費 -            -            -             118,113      

材料及用品消耗

  文具用品 -            -            -             8,099        

  燃料油脂 -            -            -             54,827       

  設備零件及耗材 -            -            -             2,990        

  其他用品 -            -            -             31,236       

捐（補）助費

  捐助費 6,057,767    15,310,459   21,368,226    -            

  補助費 376,500      -            376,500       -            

訓練費用

  訓練費用 -            -            -             -            

合計 6,708,832$   15,310,459$  22,019,291$   417,132$     

行政管理支出

單位：新台幣元

財團法人私立南六公益慈善基金會

功能別費用表

民國1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費用性質
業務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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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支出 社會公益活動支出 小        計

用人費用

  薪資 275,553$     -$           275,553$      144,000$     

服務費用

  水電費 -            -            -             1,024        

  郵電費 -            -            -           7,367        

  保險費 -            -            -             7,433        

  專業服務費 -            -            -             20,000       

  公共關係費 -            -            -             153,310      

材料及用品消耗

  文具用品 -            -            -             7,164        

  燃料油脂 -            -            -             31,901       

  設備零件及耗材 -            -            -             66,840       

  其他用品 -            -            -             30,292       

捐（補）助費

  捐助費 4,636,343    8,763,350    13,399,693    -            

  補助費 210,000      -            210,000       -            

訓練費用

  訓練費用 -            -            -             2,520        

合計 5,121,896$   8,763,350$   13,885,246$   471,851$     

財團法人私立南六公益慈善基金會

功能別費用表

民國10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費用性質
業務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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